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症狀，但是每個人體質各異，對咖啡因的反應也不盡相同。 

二、95 年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邀集主管機關、相關公會及咖啡連鎖業者等開會協商，請業

者就市售現煮咖啡以紅、黃、綠作咖啡因之標示，提醒消費者注意自己每天的攝取量，自

95 年 8 月 1 日起開始實施：「紅色」標示：咖啡因含量為 200～300mg 或 300mg 以上。「

黃色」標示：咖啡因含量 100～200mg。「綠色」標示：咖啡因含量 100mg 以下。 

三、根據環保署統計，光登記在案的連鎖飲料店，國人一年可喝掉超過 15 億杯。為使消費者知

悉所喝飲料咖啡因含量，避免攝取過量的咖啡因，建請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與連鎖飲

料業者共同研擬，提供消費者飲料產品之咖啡因含量，以讓消費者自我衡量每日咖啡飲用

量，維護自身健康。 

（四十九）本院吳委員育昇，有鑑於電信詐騙曾為十大民怨之一，但相

關法規刑責過輕，有違民眾期待，政府針對電信詐騙雖祭出

許多對策，也有效提升詐騙案破獲率，但第一線偵辦詐騙案

之檢調人員均感詐騙案刑責過輕，罰金過低，不符社會效益

及偵辦成本，短期入監結果更造成入監服刑成為詐騙技術研

習營及詐騙人才招募中心，高再犯率令社會大眾憂心，無疑

是變相鼓勵犯罪。建請法務部研擬修法提高詐欺刑度，並請

司法院研擬詐欺案件量刑資訊系統，改善、減少量刑歧異的

現象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我國詐騙行為榮登十大民怨之首，每年詐騙所得達到 150 億元，令國人深惡痛絕。但在馬

總統與行政院長的推動下，警政署配合相關部會推動幾次跨國查緝專案，對減低詐騙犯罪

收到極大的成效，不只是詐騙案件數量下降，被詐騙金額也下降 75%。 

二、去年我國從東南亞各國引渡回四百餘名詐騙犯，首波審判結果只有三人須服一年多徒刑外

，其餘 17 人均以二至六萬罰金或緩刑，十分荒繆。 

三、據統計，詐欺犯 97 年度出獄再犯率高達 32%，亦即每三人犯案入監、出獄後就有一人再犯

！過高的再犯率不只讓第一線的執法人員跳腳，也使台灣國際形象大大受損。我國目前對

於詐騙犯刑責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可併科罰金，法官審判時主要依據詐騙時間、金額以

及犯意等進行裁量，但犯罪時間與犯意均較難定義，非首腦之成員不法所得較低，導致許

多罪犯開庭便下跪痛哭以求獲得輕判。請法務部研擬修法提高詐欺刑度，並請司法院研擬

詐欺案件量刑資訊系統，改善、減少量刑歧異的現象。 

（五十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鑑於口腔癌已高居國人十大癌症第七位，國


